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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

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76
X3GD202605

240065

韶关市武江
区西联镇丹

霞大道太阳

城天钻二期

一街12座电
梯运行有噪

音。

韶关

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1.2026年5月25日至27日，现场检查时，该栋电梯正常运行，未发现异响，仅在电梯门开合、电梯升降时产生一定噪声。
经走访该栋住户，受访业主均表示电梯运行安静，未感受到异常噪声及共振影响。经到该楼栋紧邻电梯的一住户家里开

展监测，结果显示电梯运行前后室内噪声差异很小，等效声级及各频段噪声水平均无明显升高，电梯运行产生的结构传

播噪声对室内声环境影响不显著，且监测数值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的相关要求。

2.物业公司反馈，2025年12月23日，物业公司特邀专家组到现场进行实测勘察。结合现场实测数据，专家组认为现场检
查时机械运行状态已达标。2026年上半年，电梯维保单位每个月定期对该栋电梯开展维护保养 ，并针对运行平稳性、噪
声等问题组织了专项排查，未发现该栋电梯存在异常情况。    

部分属实

督促物业公司

做好电梯等公

共 设 施 的 维

护，避免扰民
。

1.针对电梯运行可能产生的机械噪声，武江区已督

促物业公司和电梯维保单位立行立改，电梯维保单
位已对该栋电梯开展了排查维护，重点对曳引系统

、导轨及门机传动等核心部件实施精细化调整与紧

固，通过校正轨道、优化减震等措施，确保设备运

行平稳，从源头上降低噪声。
2.下一步，武江区将强化常态化监管巡查，定期开
展“回头看”，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电梯等公共设施

的维护，避免扰民。

阶段性办结 无

79
X3GD202605

240061

韶关市乐昌
市人民南路
180号49栋

二楼违建平
台有垃圾。

韶关

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1.经现场核实及走访楼内住户，乐昌市人民南路180号49栋为无物业小区，该建筑物因建成时间久远，存在房屋漏水等情
况，2012年左右一楼及二楼住户均有将阳台封闭并建设遮雨棚的情况 ，自遮雨棚建好后未再扩建。经核查建设档案，住

户此类建设行为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应认定为违法搭建。现场核实时，居民反映房屋反复漏水，建设雨棚为实

际需要，已认识到私自搭建雨棚是违规建设行为，承诺不再新增违法建设行为。

2.经核查，该建筑物二楼平台的正面有少量的生活垃圾，背面有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等，垃圾主要来源于楼上住户抛撒
、风吹聚集。经走访附近居民，均表示应尽快处置平台上的垃圾问题，但对之前住户搭建遮雨棚的行为表示理解。

属实
清理二楼平台

垃圾。

1.乐昌市组织人员、调用机械，于5月25日下午已将

该栋楼二楼平台垃圾清理完毕；组织人员入户宣
传，引导居民自觉摒弃乱扔垃圾陋习，共同维护居

住环境；因该建筑及周边均为老旧小区，居民为解
决漏水问题搭建雨棚是普遍行为，且面积较小，其
他周边居民均表示理解。考虑到遮雨棚尚未对规划

实施造成影响，当事人主动承认违法事实，并承诺
遮雨棚若出现老旧破损，将及时予以拆除，不再新

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精神及柔

性执法、首违轻违审慎处置等原则，对该遮雨棚作

暂时保留监管处理。
2.下一步，乐昌市将加强日常巡查与保洁，安排网
格员对该建筑物二楼平台及附近区域加强巡查 ，发

现垃圾或新抛撒物立即清理，避免堆积成片；在楼

道、电梯张贴“禁止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提示，

通过微信群、入户等方式，明确要求居民不得新增
违法建筑，共同维护居住环境；组织开展同类问题

排查，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已办结 无

86
X3GD202605

170081

韶关市始兴
县沙水产业

园韶关德嘉

汽车零部件

公司、太平
镇瑶村大塘

头小组原造
纸厂对面的

范记废品回
收站，非法
收运、处置

废机油。

韶关

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1.德嘉公司产生的废机油主要来源于设备检修，根据环评预测产生量为0.05吨/年，因近年经营状况不佳，该公司目前实

际产量仅为环评设计产能的20%-30%。检查组现场查看了该公司危险废物台账 、转移联单，发现该公司从2023年5月
—2024年6月间共产生0.02吨废机油，于2024年6月27日转移；从2024年7月—2026年1月间共产生0.02吨废机油，于2026
年1月8日转移；2026年2月至今共产生0.003吨废机油，现暂存于危废间。该公司危险废物的暂存和转移均符合相关要求

。 

2.检查发现，范记回收站存在回收废旧农用机械的行为，回收前农用机械虽已排空机油，但机械内仍有少量残留，为确

保打包过程安全，需将机械内残留机油沥干，此过程中会产生少量废机油，另外该回收站的废铁剪切机、立式打包机等
设备更换机油时，也会产生废机油。该回收站产生的废机油均暂存于站内的2个油桶中，未发现其存在非法收运废机油等

违法行为。经调查，该回收站曾于2025年9月20日转移了站内机油，但未按照要求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部分属实

根据群众反馈

问题，加强对

废品回收站的
监管，督促该

回收站严格落
实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管理制
度。

1.针对范记回收站、转运单位、接收单位未按规定

填写危险废物转运联单即转移危险废物的问题 ，生

态环境部门已立案调查，并依法作出《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各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规范废机油转运流程；对相

关企业负责人进行危险废物管理法律法规普法宣

讲，督促其完善危险废物管理，落实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督导该回收站对回收产品品类进行自查自
纠，经排查，其回收品类未包含危险废物。

2.下一步，始兴县将加快该回收站的环境违法行为
案件办理进度；进一步加大对辖区内废品回收站的

排查力度，对出现超经营范围开展再生资源回收、
非法回收处置危险废物的，依法严厉打击；进一步
强化对危险废物产废单位的普法教育，督促相关经

营主体主动开展自查自纠，提升经营者及从业人员
的生态环境守法能力和意识；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

查，对产废单位的危险废物转运、处置过程开展全

面摸排，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阶段性办结 无



29
X3GD202605

190157

韶关市曲江

区乌石镇大

坑口胜利91

号韶关市嘉
源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

司钢渣、火

烧铁、废铁

加工项目环
评文件造假

、刻意遗漏
北江干流、

隐瞒环境敏
感目标、篡
改水系逻辑

。韶关市永
鑫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韶关市鑫荣

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钢
渣、火烧铁

、废铁加工

项 目 无 环

评，与韶关
市嘉源华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共用

1个环评。

韶关

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1.嘉源华公司年加工处理钢渣3万吨、废铁2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4年7月审批通过。经对照《关于严惩弄虚

作假提高环评质量的意见》（环环评〔2020〕48）中规定的典型弄虚作假情形，未发现报告表存在环评文件抄袭问题；

未发现报告表存在关键内容遗漏问题；未发现报告表存在数据结论错误问题；未发现报告表存在故意篡改、隐瞒工程建

设内容、规模等，以降低环评文件类型或者评价工作等级，或环评单位、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主要编制人员在环评文
件中假冒、伪造他人签字签章的情形。

2.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中“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
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的项目，需要设置地表水专项评价”的相关要求，该项目不涉

及废水排放，无需开展地表水专项评价，无需分析北江干流情况。
3.大气环境保护目标的定义为“厂界外500米范围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住区、文化区和农村地区中人群较集中
的区域”，结合该项目周边的实际情况，人群较集中、符合大气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定义的有 ：距离嘉源华公司170m和

340m的两个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均在项目环评中有所体现。该项目无废水排放，且周边和下游区域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未遗漏水环境敏感目标。该项目周边无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分布，未遗漏生态环境敏感目标。

4.根据嘉源华公司周边的实际情况，项目的受纳水体是位于南面的石角河，距离约514m，石角河向西最终流入北江干流

（与嘉源华公司距离超过1km），水系逻辑清晰。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

》中“分析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需引用与建设项目距离近的有效数据”的相关要求，因嘉源华项
目距离北江干流超过1千米，环评报告已按要求描述了石角河的水质达标情况 。
5.经核实，鑫荣公司未从事实际生产，无实际建设项目。根据嘉源华公司环评报告表的相关内容，嘉源华公司共建设了1

条钢渣加工线、1条废铁加工线。2025年3月永鑫公司实际负责人承包了嘉源华公司建成的废铁加工线进行生产 ，该加工

线的产权所有人依旧为嘉源华公司。

部分属实

对厂房等进一
步封闭，物料
进入厂房生产

、堆放，降低
粉尘影响。

1.嘉源华公司、永鑫公司、鑫荣公司仍处于停产状

态，但嘉源华公司存在防尘设施不完善，厂区地面

积尘较多，厂房半封闭建设等问题。对此，生态环
境部门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嘉源华公司进

一步完善防尘措施，对厂房进行封闭；对产生粉尘
的场所、点位进一步建设完善收尘、洒水降尘措

施，减少粉尘排放；生产设施、原材料、产品等按
要求在封闭厂房内建设生产、堆放。嘉源华公司已
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了《整改方案》。目前，嘉源

华公司厂区内积尘已清理。
2.曲江区将加快推进相关问题整改，指导督促嘉源

华公司进一步封闭厂房，物料进入厂房生产、堆

放，并加大喷淋抑尘频次，确保整改落实到位；积

极做好周边群众解释工作，及时协调解决群众合理
诉求；督促指导嘉源华公司完成整改后，加强生产
经营管理，确保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做到

依法持证、按证排污。

阶段性办结 无

43
X3GD202605

200108

韶关市曲江
区枫湾镇广

东韶关瑶岭

矿业有限公

司进矿区公
路沿线有多
家私人非法

钨矿选厂，

手续不全，

污水直排、
尾砂、废渣

乱堆。

韶关
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1.瑶岭公司2023年9月取得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环评批复后，将项目生产线分包给瑞高公司（承包瑶岭1、3号线）、东俊

古公司（承包瑶岭2号线）、辉煌同创公司（承包瑶岭4号线）、凯邦公司（承包坪山2号线）。经现场检查，瑶岭公司进

矿区公路沿线无私人钨矿选厂，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相关生产线和承包公司均位于瑶岭矿区生产范围内 。
2.经核实，瑶岭公司、瑞高公司、凯邦公司、东俊古公司、辉煌同创公司均已办理营业执照手续，瑶岭公司废石资源化
利用环评文件于2023年9月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瑶岭矿区生产线、坪山矿区生产线均在瑶岭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

内；采矿许可有效期至2027年6月；瑶岭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2028年9月，但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尚未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尚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6月，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瑶岭公司矿区范围内有两家利

用摇床选含钨尾砂的企业，分别是瑞高公司、凯邦公司。经查实，瑞高公司及凯邦公司存在建设项目未批先建 、未验先
投的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于2023年11月分别对瑞高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22.871088万元，对瑞高公司法定代表

人处以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对凯邦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25.949520万元，对凯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以罚款人民
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随后，瑞高公司及凯邦公司停止项目经营，由瑶岭公司全面接收，并于2023年9月取得废石资源化

利用项目环评批复。
3.2023年9月、2024年5月、11月、2025年4月、9月、10月，生态环境部门多次对瑶岭公司进行检查，检查时，其废石资
源化利用项目均在建设中，尚未建成；工作人员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环评审批要求建设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 ，项目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前禁止擅自生产、排污。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门检查发现瑶岭公司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部分设备有生
产痕迹，经查实，瑶岭公司存在废石资源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立案

调查。经调查，企业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为落实包容审慎监管要求，2026年1月，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依法对瑶

岭公司作出不予处罚决定。2026年1月，瑶岭公司申请将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

发现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相关生产线未完成建设，固废堆场、清污分流措施不到位，部分废气治理设施未建成，不符
合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条件，未予核发排污许可证，并要求瑶岭公司进一步整改，未整改到位前，不得擅自投入生产。
2026年5月，生态环境部门核查发现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堆场 、部分污染防治设施尚未建成，项目尚未投产。但瑞高公司

、东俊古公司、辉煌同创公司承包的生产线均存在超出环评审批数量 ，扩建摇床等生产设备情形，现场检查过程中已督

促相关企业立即拆除超环评审批内容的设施。目前，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仍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4.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生产废水主要为洗砂、重选废水，按环评审批要求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废石资源化

利用项目目前尚未建成，未投产。瑞高公司、东俊古公司、辉煌同创公司、凯邦公司承包的生产线也均未发现生产废水
直排情形。另外，瑶岭公司坪山尾矿库淋溶水经自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通过废水排污口排放至白水河 ，废水排放口配套

建设有在线监测设备，在线监测数据显示废水均达标排放。2026年5月21日经对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周边地表水等进行采
样监测，结果显示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水质标准。
5.经现场核查发现，瑶岭公司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虽有固定堆放地点 ，但尚未按规范建成，存在部分废石尾砂露天堆放

、堆放区域划分不清、覆盖遮挡不到位、物料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瑶岭公司钨矿已于2020年10月停采，废石资源化利用
项目目前处于停产状态，该项目生产原料及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废物，项目可能产生的危险废物仅为设备维修过程产生的

废机油及废油桶等。现场核查中未发现群众反映的危险废物问题。

部分属实

对超出环评审
批数量设备进

行拆除清理。

废石、尾砂规

范堆放。

1.针对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存在发生重大变化 ，未

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违法行为 ，

生态环境部门已立案调查，并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目前，正在拆除未经审批的设备，预计

于2026年5月底前完成拆除工作；针对废石资源化利
用项目废石、尾砂不规范堆放问题，瑶岭公司已于

2026年5月24日提交《整改方案》，已完成物料堆场
区域划分，并按划分区域堆放物料，且已使用绿网
全覆盖；针对废石资源化利用项目手续不全问题，

曲江区将持续督促瑶岭公司严格落实企业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按照环评审批要求完善项目建设，在项

目未取得排污许可前严禁生产，并督促企业及时完

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下一步，曲江区将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督促瑶岭
公司加强项目及承包单位管理，压实承包单位责
任，持续完善物料堆放、设备管理、厂区保洁、雨

污分流、废水池清理维护等工作；依法依规查处瑶

岭公司未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

目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 ，形成“查处一
案，震慑一片”的执法效应；指导瑶岭公司严格按

照审批要求开展项目建设工作，完善排污许可证、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手续。

阶段性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 、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 、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